蒲吕办发〔2022〕26号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

蒲吕街道关于设置新华路夜间集市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办、（站、所、中心）：

为营造规范整洁、和谐有序的市容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打造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同时满足龙山大道厂区职工群众生活需求。经决定于新华路力华厂对面人行道设置临时夜间集市，规范新华路游摊经营。现将设置新华路临时夜间集市通知印发你们请各部门、各村（社区）予以配合。

附件：蒲吕街道关于新华路临时夜间集市的管理办法

（此页无正文）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

                      2022年4月25日

蒲吕街道关于新华路夜间集市的

管理办法

为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提升公共服务功能，满足市民群众生活需求，激活市场细胞，促进城市经济繁荣发展，增加城乡居民就业和收入，满足龙山大道厂区职工群众生活需求等情况。蒲吕街道决定于新华路力华厂对面人行道设置临时夜间集市，现将新华路夜集集市的管理办法通知如下：

一、设置和管理原则

1.合理布局，方便群众。

2.激活市场，繁荣经济。

3.疏堵结合，规范有序。

4.市容良好，严格管理。

二、临时夜间集市设置

1.地点：新华路

2.摊位数：30个

3.经营范围：瓜果，小吃等不得使用喇叭广播等制造噪音。

4.经营时间：结合市场实际，初步拟定夜市营业时间为每日18:00-22:00。
三、管理要求

1.摊位经营者必须办理临时摊位证并签订“摊前三包”承诺书，严格按规定的地点、种类、时间规范经营，其余时间不得经营并撤离全部设施。

2.从事食品销售或者现场制售的食品经营者持有效健康证明办理临时摊位证，后至市场监管部门办理食品小摊贩备案登记卡方可经营，不得出售有毒、有 害、过期食品，必须在其销售范围内铺设地面保护设施。

3.经营期间严格做到“六不”，即：不占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盲道，不损坏设施绿化，不乱扔杂物，不流动叫卖扰民，不随意张挂和乱拉乱接，不经营涉及黄、赌、毒、赃及假冒伪劣商品。

4.摊位必须符合环保规定，严禁经营假冒伪劣商品、“三无”商品和危险品，自备垃圾、污（废）水收集容器等必要的设施设备，垃圾分类投放，并保证摊位的卫生及时清理，做到摊位及周边环境整洁卫生。

5、经营者在经营期间严格按照要求佩戴口罩。

6、如遇规划、建筑、环保等需要取消摊位的，经营者必须无条件服从。

7经营者有在规定摊位外、不按规定经营范围经营、随意摆摊设点等行为，将严厉打击、严肃查处。

四、日常管理

1.夜间营运期间，由城市提升服务中心安排6名平安员两班轮休负责夜间集市管理，每天加强巡视，处理夜市期间的日常情况，并积极配合协调蒲吕派出所做好相关治安工作。

2.夜市经营户实行持证上岗，按时进入夜市和收市，保持卫生清洁，文明经商。




